
    

 

 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主管校领导 

 

 

 

 

 

 报广东省外国专家局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

 

 

 

 

 

 

专家在所在国或原籍国办理工作签证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报广东省外国专家局 

 

 

 

 

 外籍专家居住地所在派出所 

 

 

 

 

由外国专家前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

 

 

 

 

 

（外籍云山学者同样参照此流程） 

 

聘用单位按要求提交外国专家聘用及办证申请 

审批，发文 

办理“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” 

外国专家入境 

将“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”和“被授权单位邀请函”

以及“我校邀请函”寄给外国专家作为办理工作签证凭

据 

办理“居留许可”（Residence Permit） 

办理“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” 

办理“外国专家证” 

聘用已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


